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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ST东凌        公告编号：2019-046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广州东

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64号），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等规定，

我局近期组织检查组对你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你公司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用不符合规定，有关无形资产摊销方法的信

息披露不实。经查，你公司 2015 年 9 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中农国际钾盐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国际）100%的股权，自 2015 年 10月起将中农国际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并将其核心资产老挝钾盐矿采矿权评估增值金额及股权收购

价格超过资产评估价格的溢价金额确认为合并报表层面的无形资产（采矿权），

对该部分无形资产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而并购标的子公司中农国际对其无形资

产（采矿权）的原值仍沿用直线法进行摊销。你公司在合并报表层面将同一无形

资产（采矿权）划分成两部分用不同方法进行摊销，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第十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第十七条的规定。同

时，你公司在 2015 年 10月首次确认对合并报表层面的无形资产（采矿权）采用

产量法的摊销方法时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2015年至 2018年历年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一直为直线法，与实际情况不符。上述情

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二、未完整披露无形资产前期差错更正事项。2019 年 2 月，你公司聘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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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农国际老挝钾盐矿采矿权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和计量。2019 年 4 月，你公司根据评估报告结果对相关采矿权的价值及减值重

新进行确认，对公司 2017 年度相关报表科目和附注进行追溯调整，于 4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 2017 年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

告》。经查，你公司未在更新后的 2017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与前期差错更

正有关的信息，包括前期差错的性质、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目名

称和更正金额等。上述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七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三、无形资产减值测试程序不到位。你公司在 2017 年末对无形资产（采矿

权）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情况下，2018 年末仅根据钾肥价格走势、中农国际钾

盐矿产能走势等信息对你公司无形资产（采矿权）是否存在减值进行估计，未严

格按规定对公司 2018 年末无形资产（采矿权）执行全面定量的减值测试，上述

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第四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等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司应高度重视上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

整改，并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到本决定书 30 日内向我局报送整

改报告和内部问责情况报告，同时抄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

行。”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提出的相关问题，将积极按要

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按期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对外披露。公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学习，进一步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切实提高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水平。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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